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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2024年8月30日，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

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子公司之

间提供合同履约担保的议案》。为支持全资子公司浙江今飞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今飞新材料”）的日常经营业务，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富源今飞轮毂制

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富源今飞轮毂”）拟为今飞新材料的日常经营合同提供

不超过3,000万元的履约担保。上述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担保金额，实际担保

的金额以被担保方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。超出上述担保对象及额度范围之外的担

保，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履行决策程序。 

本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，属于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%的对象提供担保，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及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相

关规定，本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浙江今飞新材料有限公司 

1、成立日期：2019年06月25日 

2、注册地点：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南二环西路飞扬智能制造小镇 

3、注册资本：15,200万元人民币 

4、与公司的关联关系：公司持有其100%的股权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 



5、经营范围：新材料技术开发，金属制品加工销售。 

6、主要财务指标：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2023年12月31日（经审计） 2024年6月30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     508,224,782.26  716,347,957.67 

负债总额      475,025,720.55  561,281,918.47 

净资产       33,199,061.71  155,066,039.20 

资产负债率 93.47% 78.35% 

项目 2023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4年1-6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   1,980,642,069.57  1,091,617,754.99 

利润总额        1,420,517.67  -133,022.51 

净利润        1,990,970.80  -133,022.51 

7、浙江今飞新材料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截至目前，富源今飞轮毂尚未正式出具担保函，具体条款以富源今飞轮毂、

今飞新材料与相关方签订的业务合同和担保函为准。 

四、审核意见 

（一）董事会意见 

2024年8月30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子公司

之间提供合同履约担保的议案》。董事会认为：富源今飞轮毂为今飞新材料提供

日常经营合同履约担保能够增强其业务合作的信用，有助于其业务的顺利开展，

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。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信用状况良好，经营

情况稳定，偿债能力较强，担保风险可控，被担保方未向担保方提供反担保。同

时，公司本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符合今飞新材料生

产经营的实际情况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（二）监事会意见 

2024年8月30日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子公司之

间提供合同履约担保的议案》。同意本次子公司之间提供日常经营合同履约担保



的事项。该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公司

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连同本次担保，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担保总额为

0元；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44,500万元，占公司2023年经审计合并报

表净资产比例为53.78%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、涉及诉讼的担保及

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的情况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8月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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